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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保荐机构”）作为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斯达”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

荐机构，对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收到的贵所《关于对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 389 号）》中需要

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 6. 截至期末，公司募投项目“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及自

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和“东莞市拓斯达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研发及产业化等项目”投资进度分别为 41.12%、13.00%。报告期内，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分别为 73,000 万元、32,000

万元，投资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为 597.29 万元、购买结构性存款确认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670.48 万元。 

（1）请分别补充说明公司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现金管理产品名称、产品类型、购买金额、购

买期间、收益金额等，与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是否匹配，理财投资是否安全可

控；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被挪用或用于质押担保等情形。 

（2）请补充说明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严格执

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专户是否有效实行闭环管理，募投项目相

关支出会计核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分别补充说明公司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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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现金管理产品名称、产品类型、购买金额、购

买期间、收益金额等，与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是否匹配，理财投资是否安全可

控；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被挪用或用于质押担保等情形 

（一）请分别补充说明公司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现金管理产品名称、产品类型、购买金额、

购买期间、收益金额等，与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是否匹配，理财投资是否安全

可控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体 产品名称 类型 购买金额 起息日 约定到期日 
2021 年投

资收益金额 
备注 

江苏拓斯达 

（募集资金）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0 年第 651 期 

结构性

存款 
5,100.00 2020-10-22 2021-1-22 40.00 

持有短期理

财产品期间

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0 年第 908 期 

结构性

存款 
15,000.00 2021-1-4 2021-4-12 132.67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500.00 2021-1-13 2021-3-16 11.51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500.00 2021-1-13 2021-3-16 3.63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72 期 

结构性

存款 
5,100.00 2021-1-27 2021-3-3 14.40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230 期 

结构性

存款 
5,800.00 2021-3-5 2021-4-6 15.88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390 期 

结构性

存款 
4,800.00 2021-4-14 2021-6-15 25.86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422 期 

结构性

存款 
3,000.00 2021-4-19 2021-10-19 51.31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423 期 

结构性

存款 
4,000.00 2021-4-19 2021-12-20 93.01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424 期 

结构性

存款 
5,000.00 2021-4-19 2021-8-19 55.72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421 期 

结构性

存款 
2,000.00 2021-4-19 2021-6-21 10.92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754 期 

结构性

存款 
5,800.00 2021-7-5 2021-9-6 31.71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1016 期 

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21-9-13 2021-12-13 79.86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结构性 1,500.00 2021-10-29 2022-1-28 9.47 公允价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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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产品名称 类型 购买金额 起息日 约定到期日 
2021 年投

资收益金额 
备注 

款 2021 年第 1087 期 存款 动收益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1141 期 

结构性

存款 
4,600.00 2021-12-20 2022-6-20 5.29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1141 期 

结构性

存款 
4,400.00 2021-12-20 2022-6-20 5.06 

拓斯达技术 

（募集资金）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415 期 

结构性

存款 
5,000.00 2021-4-19 2021-10-19 93.53 

持有短期理

财产品期间

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414 期 

结构性

存款 
5,000.00 2021-4-19 2021-7-19 42.45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879 期 

结构性

存款 
5,000.00 2021-7-26 2021-12-27 69.19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1016 期 

结构性

存款 
7,000.00 2021-9-13 2021-12-13 55.75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1087 期 

结构性

存款 
1,800.00 2021-10-29 2022-1-28 11.36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1088 期 

结构性

存款 
2,200.00 2021-10-29 2022-1-28 13.89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416 期 

结构性

存款 
20,000.00 2021-4-19 2022-4-16 591.45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1093 期 

结构性

存款 
2,000.00 2021-10-29 2022-3-29 12.98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1092 期 

结构性

存款 
3,000.00 2021-10-29 2022-3-29 19.46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1139 期 

结构性

存款 
2,600.00 2021-12-20 2022-3-21 3.16 

单位“益存通”结构性存

款 2021 年第 1140 期 

结构性

存款 
2,400.00 2021-12-20 2022-3-21 2.92 

埃弗米 

（自有资金） 

招商银行朝招金（多元

稳健型）理财计划 

非保本

收益型 
150.00 2021-10-9 2021-10-14 0.06 

交易性金融

资产在持有

期间的投资

收益 

计入持有短期理财产品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金额 827.41  

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金额 675.05  

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金额 0.06  

合计 1,502.51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收益金额

合计为 1,502.51 万元，其中计入持有短期理财产品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金额、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金额、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金额分别为 827.41

万元、675.05 万元和 0.06 万元，与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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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结构性存款等低风险的保

本型产品，理财投资安全可控。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非保本

收益型，产品风险评级 R2（稳健型），具有收益波动性低、安全性高、周期短

的特点，风险较小，理财投资安全可控。 

（二）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被挪用或用于质押担保等情形 

报告期内，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外，公司募集资金均严格按照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及使用，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挪用或用于质押担

保等情形。 

二、请补充说明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严格执

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专户是否有效实行闭环管理，募投项目相

关支出会计核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一）请补充说明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 

1、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 

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以下简称“公

开增发募投项目”）由公司子公司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拓斯达”）实施，拟投入募集资金 60,917.06 万元，截至 2021 年末，公开增发募

投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额 25,051.47 万元，投资进度为 41.12%。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开增发募投项目的办公楼及厂房基础建设已经竣

工验收，正在办理备案证，厂房装修工程正在进行，部分设备的到货安排及后续

安装调试验收等均按计划在有序推进中。公开增发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主要

原因为： 

（1）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各地执行严格疫情防控政策，公司募投项目施

工曾一度陷入停工状态，对工期造成了一定的延误。同时，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

的大环境下，部分国外设备供应商产能严重受限，进出口货运通道受阻，公司募

投项目所需采购的设备生产周期及交付周期均大幅被动延长，导致公司的设备选

样及购置工作存在一定的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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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年来城市发展迅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公司募投项

目的施工环境及验收交付等相关要求更加严格。根据公司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

募投项目的部分建设工序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导致施工周期需进一步延长。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实施质量与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公司已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议案》，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结合项目的实施进度，将公开增发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因此，公司公开增发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主要系新冠疫情影响及建设工序

按照施工环境及验收交付等相关要求进行相应调整所致，具备合理性。 

2、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等项目 

东莞市拓斯达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等项目（以

下简称“可转债募投项目”）由公司子公司东莞拓斯达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拓斯达技术”）实施，拟投入募集资金 47,000.00 万元，截至 2021 年末，可转

债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额 6,110.85 万元，投资进度为 13.00%。 

可转债募投项目于 2021 年 7 月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开始施工建设，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可转债募投项目正在按照计划实施。可转债募投项目投

资进度较慢的主要系因政府规划方案调整，可转债募投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取得时间晚于预期，进而导致开工时间延后所致。 

因此，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主要系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取得

时间晚于预期，进而导致开工时间延后所致，具备合理性。 

（二）是否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专户是否有效实行

闭环管理 

在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方面，公司存在超期未履行审议程序及超过审批额度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1、超期未履行审议程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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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江苏拓斯达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为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在自查过程中，于 2021 年 3 月发现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时，超过上述审议期限未就相关事项重新履行审议程序再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了

结构性存款的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存款银

行 
账号 

账户

性质 

产品名

称 

本金 

（万元） 
存入日期 

约定利

率 
到期日 

期限

（天） 

1 
新塘农

商行 

1401401900

10015233 

募集

专户 

结构性

存款 
15,000.00 2020-12-31 3.70% 2021-4-12 98 

2 

中国银

行大岭

山支行 

6353726412

00 

募集

专户 

结构性

存款 
3,000.00 2021-1-13 3.15% 2021-3-16 62 

3 
新塘农

商行 

1401401900

10015233 

募集

专户 

结构性

存款 
5,100.00 2021-1-25 3.50% 2021-3-1 35 

4 
新塘农

商行 

1401401900

10015233 

募集

专户 

结构性

存款 
5,800.00 2021-3-3 3.50% 2021-4-6 30 

（2）整改情况 

在发现超期未履行审议程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后，公司在

上述结构性存款到期后及时进行赎回，并根据自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需求，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拓斯达技术与江苏拓斯达将最高额度分别不超过人民

币 30,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20,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为自第三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超过审批额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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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3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

同意拓斯达技术与江苏拓斯达将最高额度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为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在 2021 年自查过程中，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发现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时，存在超出限额的情形，涉及 13 笔结构性存款现金管理共计金

额 1.3 亿元。 

（2）整改情况 

在发现超过审批额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后，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7 日将上述 13 笔结构性存款现金管理全部赎回。同时，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追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原有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基础上

追加人民币 12,000 万元额度，可转债项目实施主体拓斯达技术在原有闲置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基础上追加人民币 13,000万元额度。

本次追加完成后公司可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3,000

万元，其中，可转债项目实施主体拓斯达技术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3,000 万元，公开增发项目实施主体可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品

种为低风险、期限不超过本议案审议通过的有效投资期限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银行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及

证券公司保本型收益凭证等），闲置自有资金用于投资期限不超过本议案审议通

过的有效投资期限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性的理财产品（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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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大额存单、银行理财产品等）。 

保荐机构发现公司上述超期未履行审议程序及超过审批额度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问题后，及时督促公司规范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包括要求

公司尽快整改，对公司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要求进行讲解等。公司

已就超期未履行审议程序及超过审批额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

形予以纠正，并及时重新履行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审议程序。

目前，公司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行为均已合法合规。 

除上述事项之外，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

有效实行闭环管理，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三）募投项目相关支出会计核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公司按募投项目分别建立了在建工程明细表，严格区分资本性支出与非资本

性支出，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支付

非募投项目支出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相关支出主要流向如下： 

1、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收到的现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60,917.06 

募集资金主要收支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入建设使用 25,051.47 

（一）、形成在建工程资产的金额 25,045.44 

1、主体建筑工程费 22,346.31 

（二）、已形成固定资产设备的付款金额 - 

（三）、已形成无形资产软件的付款金额 - 

（四）、尚未形成固定资产设备的预付款项金额 - 

（六）、薪金、水电等费用项目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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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备费及铺底流动资金的使用金额 - 

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一）、期末形成短期理财产品的金额 10,500.00 

（二）累计形成的现金管理收益金额 1,637.60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金融机构手续费及利息收入净额 1,585.34 

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39,088.54 

2、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等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收到的现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65,516.32 

募集资金主要收支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入建设使用 6,110.85 

（一）、形成在建工程资产的金额 3,860.85 

1、主体建筑工程费 3,201.47 

（二）、已形成固定资产设备的付款金额 - 

（三）、已形成无形资产软件的付款金额 - 

（四）、尚未形成固定资产设备的预付款项金额 - 

（六）、薪金、水电等费用项目 - 

（七）、预备费及铺底流动资金的使用金额 - 

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一）、期末形成短期理财产品的金额 40,000.00 

（二）累计形成的现金管理收益金额 285.33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金融机构手续费及利息收入净额 280.41 

四、补充流动资金 18,510.00 

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41,461.21 

注：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等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未形成在建工程资产的金

额为 2,250 万元，系该项目的土地购置费。 

经查阅公司各募投项目台账明细，以及对应时期报表的变动情况，公司募投

项目相关的会计核算科目与报表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费用等科目金额相匹配，

不存在异常情形。此外，公司年度审计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对公司报告期内实际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金额、实际投入时间和项目完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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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I10228 号《广

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因此，公司募投项目相关支出会计核算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看了公司报告期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明细及相关合同。 

2、获取并查看了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审计报告以及与投资收益

相关的明细科目。 

3、获取公司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并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及使用情况。 

4、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募投项

目的最新进度。 

5、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审议程序及超过审批额度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以及整改情况，并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及相关三会文件。 

6、获取公司各募投项目台账明细，向公司财务人员了解募投项目相关支出

的会计核算情况。 

7、查阅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2]第 ZI10228 号《广东拓斯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结构性存款等低风险

的保本型产品，理财投资安全可控。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非

保本收益型，产品风险评级 R2（稳健型），具有收益波动性低、安全性高、周

期短的特点，风险较小，理财投资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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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外，公司募集资金均严格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及使用，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挪用或用于质

押担保等情形。 

3、公司公开增发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主要系新冠疫情影响及建设工序按

照施工环境及验收交付等相关要求进行相应调整所致；可转债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较慢主要系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取得时间晚于预期，进而导致开工时间延后所

致。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具备合理性。 

4、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超期未履行审议程序及超过审批额度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经自查发现后，公司及时予以纠正，并及时重新履行

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审议程序。目前，公司的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行为均已合法合规。除前述事项外，公司报告期内严格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使

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有效实行闭环管理，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5、公司募投项目相关支出会计核算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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